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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核算的不足与完善

【摘要】本文就我国现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与不足展开了深入分析，并结合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

相应的改进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该项准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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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 2 月我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2006）》中，首次将企业用于出租或资本增值的房地产从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或存货中分离出来，单独界定为投资性房地

产。本文就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展开深

入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措施，旨在促进我国投资

性房地产会计核算的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现行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核算存在的不足

1. 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模式下，存在因企业意图

改变而导致投资性房地产初始计量以及当期损益确认不一致

的情况。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不一致特指如下两种

情况的不一致：第一种情况是自行建造开始时就直接认定为

投资性房地产；第二种情况是自行建造开始时认定为固定资

产或存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改变持有意图，再随即转换

成投资性房地产。从形式上看，两类情况是不同的经济业务类

型，会计核算处理不同也有其合理性，《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以下简称《准则》）第七条适用于第一

种情况，该条规定指出：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由建

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

而第二种情况则被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准则》第十

六条规定：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

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

所有者权益。

例 1：某企业于 2008年 7月 10日自行建造一幢厂房，工

期为 2年，董事会最初决定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将其建造成

本计入“在建工程”。2年后，该厂房于 2010年 7月 9 日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随即于当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造价 1 000

万元，公允价值 1 500万元。同时董事会讨论认为使用该设备

生产的产品其市场环境恶化，决定停止产品生产并通过了将

该厂房用于对外出租的议案，为此，同日将该厂房转换成以公

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并假设 2010年 12月31日

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为 1 800万元，不考虑相关税费。

此种情况下，该企业的会计处理为：2010 年 7月 9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 500；贷：固定资产 1 000，资本公

积 500。2010年 12月 31日，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 3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倘若董事会建造开始时就直接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会

计处理为：2010年 7月 9日，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 000；

贷：在建工程 1 000。2010年 12 月 31日，借：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 8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0。

由此可见，现行准则对二者进行了不同的会计处理，既表

现为投资性房地产初始入账价值的差异（分别为 1 500万元

和 1 000万元），也表现为对当期损益的不同确认（分别为 300

万元和 800万元）。

然而笔者认为，从本质和结果上看，上述两种情况是一致

的，其理由在于无论建造过程中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意

图如何以及是否发生改变，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其结果都是当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最终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其实质并

不存在差异。不仅如此，现行准则在核算上的不同完全依赖于

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意图，而这种意图通常也是不可观

察的，其合理性对外界来说更是难以判断。

2.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

换成非投资性房地产时，存在虚增或虚减非投资性房地产账

面价值以及当期损益的可能。《准则》第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当以

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

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倘若只是单独分析该

环节，并不存在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但若将该经济业务环节向

前追溯，则出现了与其他会计准则制定原则不一致的地方，这

便成了一种人为调整固定资产或存货价值以及当期损益金额

的方式和手段。

比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十四

条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

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也就

意味着，即使自用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上涨，其账面价值也应当

是不断减少的，企业无法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损益，但是，如果企业出于各种人为利润操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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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可以通过某种不具真实经济实质的手段（如关联交易

等）改变房地产用途，从而增加非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以

及当期损益。具体而言，先将固定资产或存货对外出租并采用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租赁期满再将其转换为自用房地

产，那么这一过程的直接效应便是前期非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价值得以转回甚至高于原值，同时增加当期损益，这一效应在

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更是明显。

3.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下，投资性房地产转

换成非投资性房地产时可能规避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的盈余管理监管。正是为了避免企业随意计提或转回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而进行盈余管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

减值》第十七条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

间不得转回。也就是说，资产减值是单向的，减少了企业盈余

管理甚至人为操纵利润的可能，企业计提减值准备更加谨慎，

对弱化企业盈余管理动力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部分效

应。具体而言，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可以通过两次转

换：先将其转换成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然后再改为自用，即转换成固定资产。如上所述，第二

次转换时固定资产新的入账价值便是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在

当前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公允价值不仅高于未减

值的原来价值甚至还可能高于固定资产初始计量时的入账价

值。基于此分析视角不难看出，原本为了避免企业人为操纵利

润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也只是形同虚设，监管不合理

盈余管理行为的效应难以实现。

二、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核算的改进建议

1. 进一步统一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口径。

如前所述，尽管投资性房地产自行建造过程中存在改变董事

会或类似权力机构意图情况，但实质上建造结果却不存在差

异，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的入账价值理应相同。为此，笔者

认为，为了避免本质相同而账务处理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应当

统一初始计量口径，即无论是建造开始时就直接认定为投资

性房地产，还是开始时先认定为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而于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再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均应当规定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视为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按建造成本记入“固定资产”或“开发产品”科目，如

确实用作投资性房地产的话，再于当日按公允价值转入“投资

性房地产”科目，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

两种情况下初始计量口径的统一。

2. 当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恢复原定用途，转换为非投资性房地产时，还原固定资产或存

货价值。具体地讲，对于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

后，再还原为自用固定资产或存货的情况，按未转换前的会计

估计和会计政策计算的账面价值作为固定资产或存货的新入

账价值，将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与固定资产或存货新入账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对前期利润的影响计入留

存收益。

例 2：某企业 2009年 12 月 15日，购入一项无需安装的

管理用固定资产，原值 100万元，预计可使用年限为 5年，预

计无净残值，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使用期间未计提资产

减值。2011年 1月 1日将该项固定资产对外出租，租期 1年，

租金 25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收回该项投资性房地产，于

2012年 1月 1日起改为自用，2010年 12月 31日和 2011年

1月 1日该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均为 105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和 2012年 1月 1日该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均为 110万

元，该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不考虑相关税费。

该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淤2009年 12月 15日，购买固

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 100；贷：银行存款 100。于2010年 12

月 31日，计提累计折旧时：借：管理费用 20；贷：累计折旧 20。

盂2011年 1月 1日，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借：投资性房地

产———成本 105，累计折旧 20；贷：固定资产 100，资本公积

25。榆2011年 12月 31日，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时：借：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5；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虞2012

年 1月 1日，还原为非投资性房地产时：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若固定资产未对外出租，应当计提 40万元的累计折

旧。借：固定资产 10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资本公积 25，盈

余公积 2，未分配利润 18；贷：累计折旧 40，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 105、———公允价值变动5。

三、总结

投资性房地产之所以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门领域，

一方面，有来自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特点，尤其是房地产价

格整体上涨过快的趋势和投资格局的失衡；另一方面，也有来

自于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深刻反思。公

允价值本身具有难以替代的有用性特质，这也是支持者推动

其普遍运用的主要理由，然而公允价值可靠性的缺失或不足

则是其成为金融危机“替罪羔羊”的最大借口。

尽管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中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还存

在一些不足或不完备的地方，但却为公允价值计量在整个准

则体系中的运用做出了有益尝试，这种尝试旨在发现问题，积

累更加丰富的经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制定相

关准则时不仅要考虑该项准则自身内部是否存在相互矛盾或

考虑不完备的情况，更需要拓宽视角，深入分析多项关联准则

之间是否存在效应对冲现象，从而真正实现准则体系而不是

单项准则的建设。

【注】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野金融危机冲击尧国

有产权背景与企业经济后果要要要金融危机下国有产权作用机

制研究冶渊批准号院71072168冤和西南财经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

金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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